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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煤田地质局 2023 年普法责任清单

为进一步做好 2023年度普法工作，落实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

履行普法责任，切实把普法融入煤田地质工作中，提高全局职工

法治素养，根据省司法厅省法宣办《关于报送 2023年度普法责

任清单的通知》和《2023年贵州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》（黔

法宣办发〔2023〕1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责任

清单。

一、普法内容

（一）共性普法内容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；宪法；民法典；国家安全、安全生产、网络安全

等相关法律法规；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《中国

共产党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》《关于中国共产

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《党委（党组）书记抓基层党

建工作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党问责

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

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等党内法规。

（二）个性普法内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》等有关

法律；《贵州省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方案（三合一）评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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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南（暂行）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《地质灾害防治条

例》《贵州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指南（暂行）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》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》《地质

灾害防治条例》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

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《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矿产资源管理

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等行业法规。

二、普法对象

全局职工。

三、普法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全局履行法治的积极性

和主动性明显提高，工作人员依法履职能力，特别是领导干部运

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显著增强，全局各项工作

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法治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。

四、行动计划

1.按照“定性定量、可考可查”的原则，制定年度工作要点、

普法责任清单，明确普法任务及责任，确保普法工作落实到位，

取得实效。（责任处室：人事处，完成时间：2023年 4月底前）

2.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

二十大精神；落实党委理论中心组学法制度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、

宪法、民法典及党内法规列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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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纪律规矩意识。（责任处室：人事处、

党委办公室，完成时间：2023年 12月底前）

3.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，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应知应会

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清单制度，把依法履职情况等纳入考核评价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，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提拔使用

的重要参考，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和必

备素质。（责任处室：人事处，完成时间：2023年 12月底前）

4.落实日常学法、学法用法考核等制度，号召职工充分利用

智慧普法依法治理云平台，积极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》等有关法律；《贵州省矿产资源绿色开

发利用方案（三合一）评审工作指南（暂行）和评审专家管理办

法（暂行）》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《贵州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

备案工作指南（暂行）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》

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》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《自然资源部关于

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《省自然资源

厅关于深入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等

行业法规，按时按要求组织参加年度学法用法统一考试，确保参

考率和合格率均达到 95%以上。（责任处室：人事处，完成时间：

2023年 12月底前）

5.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，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

治党战略思想，重点抓好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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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共产党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》《关于中

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《党委（党组）书记抓

基层党建工作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

党问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

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等党内法规学习，在“七

一”前后，组织参加党内法规宣传教育知识竞赛活动，教育引导

广大党员牢固树立纪律规矩意识，做党章党规党纪自觉尊崇者、

模范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。（责任处室：党委办公室、人事处，

完成时间：2023年 12月底前）

6.落实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制度，组织旁听庭审不少于 2

次；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走深走实，加强普法工作队伍

建设，开展法治培训，一年内组织开展 2次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

讲座。（责任处室：人事处，完成时间：2023年 12月底前）

7.围绕重要时间节点，开展国家安全宣传周、宪法宣传周、

民法典宣传月、安全生产月、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，以形式多

样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，提高全局职工法律意识。（责任处室：

党委办公室、安全监察处、人事处、档案信息处，完成时间：2023

年 12月底前）

五、责任领导

省煤田地质局副局长、总工程师易同生

六、统筹协调责任部门

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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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工作要求

请各责任处室严格按照行动计划和时间要求及时将相关印

证材料报送至人事处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邹甜

联系电话：0851-84809182，15680711270

邮箱：1303902897@qq.com


